
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
經授商字第11303408570號

主　　旨：捷克商馬克西股份有限公司（如附件）有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

情事，經本部113年6月3日經授商字第11333005880號函廢止登記，惟寄送公文

書無從送達，爰以公告代替送達。

依　　據：公司法第377條準用同法第10條第2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本部113年6月3日經授商字第11333005880號函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117期　　20240624　　財政經濟篇



自
行

停
業

公
  

司
  

名
  

稱
處

分
函

日
期

公
  

司
  

地
  

址

處
分
函

文
號

捷
克

商
馬

克
西

股
份
有

限
公

司
11

3/
06

/0
3

經
授
商

字
第

11
33

30
05
88

0號

臺
北

市
中

正
區

和
平
西

路
一

段
15

-1
號

3樓

共
計

：
1筆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117期　　20240624　　財政經濟篇


